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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 
安全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方案》（豫政办〔2018〕68号）、省住

建厅《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风险隐患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行动方案》（豫建建〔2018〕72号）要求，构建房屋

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领域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与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体系（以下简称双重预防体系），进一步落实建筑

施工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建筑安全本质化水平，有效遏制生产

安全事故的发生，促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领域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好转，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施工安全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具体实施方案如

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立安

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关于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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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事前预防、事中管

控、防消结合、系统治理原则，通过建立严格的物防、机防、

人防双重管控机制，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堵塞安全生产

漏洞，全面提升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领域安全生产综合保

障能力和水平。 
（二）工作目标。通过两年的努力，建立覆盖全市所有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企业和工程项目的双重预防体系和

考核监管机制，把双重预防机制贯穿于施工生产的全过程，做

到安全管理可智控、可追溯、全覆盖，努力实现企业本质安全

水平、职工行为安全能力和主管部门监管效能的明显提升，生

产安全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到

2020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有较大

幅度下降。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工作领导，成立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风险

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行动领导小组： 
组    长：杨虎臣  市城建委党组书记 
          梁远森  市城建委主任 
副 组 长：曲  标  市城建委党组委员、副主任 
成    员：远  烁  李世杰  张秋福  廖  薇  沈燕霞 
          魏宁虹  刘  欣  王永明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施工安全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办公室主任由

远烁兼任，同时，成立三个检查组，具体分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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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检查组 
组    长：廖  薇  沈燕霞 
成    员：市安监站巡检一科、巡检二科、巡检三科、市

政地铁一科、市政地铁二科工作人员 
检查范围：市安监站巡检一科、巡检二科、巡检三科、市

政地铁一科、市政地铁二科监管工程 
2、第二检查组 
组    长：刘  欣 
成    员：市安监站经开区分站巡检一科、巡检二科工作

人员 
检查范围：市安监站经开区分站监管工程 
3、第三检查组 
组    长：各县（市、区）建设局局长 
成    员：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安全监督机构相关工

作人员 
检查范围：各县（市、区）监管工程 
二、实施步骤 
（一）培育试点，示范引领。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

设安全监督机构要根据本方案和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全面组织进行动员部署。2018年 12月底前，市建委将选

择基础条件较好的企业和部分工程项目作为全市建筑施工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试点重点培育（名单见附件 1），各县（市、区）

同步选择 2-3家企业和部分工程项目作为本地区双重预防体系

试点重点培育。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安全监督机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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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试点企业和项目的指导，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利用现场

会或观摩会的形式交流学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二）突出重点，强力推进。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

设安全监督机构要明确职能分工，落实责任单位（部门）和人

员，细化工作措施，科学高效推进工作开展。2019年 3月底

前，全市房屋市政特级、一级企业及其工程项目基本建立安全

生产双重预防体系；2019年 6月底前，全市二级以上（含二

级）房屋、市政施工企业及其在建工程项目基本建成安全生产

双重预防体系。中央驻郑及外地进郑建筑施工企业在我市的施

工项目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参照本方案要求执行。 
（三）扩大覆盖，全面实施。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

设安全监督机构要开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专项督导检查，

加大工作推进力度，及时指导辖区内企业和监管项目按要求完

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2019年9月底前，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

程领域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基本完成并实现稳定运行。 
（四）持续改进，巩固提升。2019年年底前，总结全市住

建系统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经验，分析存在问题和不足，改进提

高，巩固扩大建设成果。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安全监

督机构要积极开展施工现场落实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示范企业和

项目观摩交流活动，以示范企业和示范项目为引领，带动本辖

区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三、重点任务 
（一）贯彻建设实施细则并组织宣贯。2018年年底前，按

照省厅制订的行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细则，组织对市县主管部



—5—

门监管人员和省、市确定的试点企业和工程项目进行专题培

训。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安全监督机构要加强双重预

防体系制度建设的宣传引导，确保企业明确建设时限、要求和

内容。 
（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

安全监督机构要指导企业认真学习《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规

范》、《河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和项目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实施细则》，组织本辖区企业和项目签定《河南省

建筑施工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承诺书》，按行动方案和实施

细则要求，指导企业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科学确定风险等

级，明确管控责任措施，加强安全生产风险公告警示，及时排

查消除隐患，形成安全风险“四色图”、风险公示告知栏、风险

分级管控清单、隐患排查治理清单等双重预防体系有效成果，

实现安全生产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闭环管理。 
（三）加强标准化建设。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安

全监督机构要把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作为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体系，纳入项目和企业标准化考评之中，重点督促企业掌握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流程和标准要求，认真开展安全风险识

别评估、管控措施的落实，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力度，确保

按时保质完成建设任务。 
（四）加快信息平台应用。全市建筑施工企业要建立完善

双重预防体系信息管理系统并主动实现与监管部门信息系统对

接。省厅正在建设全省双重预防体系信息子系统，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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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建设局及建设安全监督机构要进一步加快信息平台的建设

和应用，指导监管企业及时将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等信息

录入省厅监管平台。2019年年底前，实现政府、部门、企业之

间信息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五）改革创新监管执法。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

安全监督机构要建立与双重预防体系相适应的监督执法机制，

每季度组织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判。针对不同

风险等级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监督管理，对风险隐患管控不力的

或事故企业和项目增加检查频次和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检查执

法的针对性、有效性。 
（六）加大安全诚信管理。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

安全监督机构要加大诚信管理力度，推行企业和员工安全生产

安全承诺公告制度，重点加强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危险作业人

员在班前作出安全承诺。我市建筑施工企业、中央驻郑企业、

外地进郑企业和建筑施工项目未按本方案要求建立双重预防体

系的，各级要将列入诚信“黑名单”的企业，实施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限制招投标、清除市场等联合惩戒措施。 
四、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

安全监督机构要充分认识建设双重预防体系的重要意义，将其

作为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抓手、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基础工作，

全力推进，务求实效。要按照行动方案要求，成立组织机构，

主要领导亲自研究部署，分管领导直接负责。要加强工作情况

信息调度，每月定期研究安排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要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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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全面抓好本行动方案各项任务的落实，确保按时

限、按节点、高质量完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任务。 
（二）广泛深入宣传发动。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

安全监督机构要通过各种方式，运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深化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工作内容、推进要求，指导企业

建立组织，制定方案，积极开展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三）加强考核督导力度。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

安全监督机构要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纳入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和

经批准开展的督导内容，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要将双重预防体

系建设工作与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等

工作结合起来，通过严管重罚，强化检查考核，形成高压态

势，推动企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四）及时准确上报信息。各县（市、区）建设局及建设

安全监督机构要高度重视信息上报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双重预

防工作信息上报，2018年 12月底前上报各县（市、区）行动

方案、试点企业名单、各地工作负责人（联系人）名单；2019

年起，每月 5日前上报每月工作推进表；2019年 6月上报工作

总结。 

联系人：王永明  汪原力   

电  话：67188760 

邮  箱：ajzdck@163.com 

 

附件：1.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确定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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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企业名单 

2. 各县（市、区）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联系人及

试点企业情况表 

3. 河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月工作推进 

   表 

 

 

 

附件1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确定的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试点企业名单 

 

1. 中铁七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2. 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 中水电第十一工程局（郑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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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各县（市、区）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工作联系人及试点企业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序号 姓名单位职务 电   话 Qq号码 

负责人  

 

  

联系人  

 

  

本辖区内（含省厅确定的）试点企业名单及联系人 

序号 试点企业 资质 联系人 电  话 

     

     

     

     

     

     

     

     

注：本表由各县（市、区）填写，于2018年12月30日前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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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河南省建筑施工企业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月工作推进表 

填报单位：                                                  时间： 

序号 内      容 数 量 完成率 

1 本辖区（含县区）房屋市政施工企业数量   

2 特级和一级企业建筑施工企业数量   

3 二级企业建筑施工企业数量   

4 三级建筑施工企业数量   

5 截止本月特级和一级企业完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   

6 截止本月二、三级建筑施工企业完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   

7 本辖区（含县区）企业建设总体情况   

8 本辖区（含县区）纳入监管施工项目数量   

9 截止本月本辖区已建立双重预防体系项目情况   

注：从2019年元月至2019年9月，每月月底之前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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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0印发


